
用人单位职业健康检查委托协议

市职防院-ZYJKJHS-20

甲方（委托方）：

地 址：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邮箱地址：

营业执照注册地：深圳市 非深圳市

乙方（受委托方）：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 地 址：深圳市罗湖区布心路 2019号

联系人：黄红英、马纪英、李倩兰、张世豪、刘禄生、肖罗敏 电子信箱：szzfyjhk@163.com

预约检查电话：0755-84356808 报告领取查询电话：0755-84356805

一、委托检查时间、地点及报告领取方式

检查地点： （市职防院/甲方安排地点）

检查时间：

领取报告方式：□凭已签订的委托协议或甲方开具的授权书（须加盖公章）到乙方领取

□由乙方直接快递给甲方授权委托人（快递费到付）

二、委托内容

甲方委托乙方对甲方的员工进行职业健康检查。甲方员工接触危害因素及职业健康检查

人数情况由用人单位提供。检查项目按《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 188）及《放射工

作人员健康要求及监护规范》（GBZ 98）的规定执行。本协议有效期内如果国家颁布新的

技术规范及标准，乙方应及时告知甲方新规范标准内容，自实施日期起职业健康检查按新规

范执行。委托检查人数、检查项目等如下：

委托检查危害因素 检查种类 委托检查人数 增加检查项目

（注：1.检查种类包括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职业健康检查；2.增加检查项目是指

用人单位要求增加的职业健康检查相关规范要求以外的其他健康检查项目。）



三、费用支付方式

（一）注册地在深圳市的用人单位委托的职业健康检查，按现行政策乙方暂不向甲方收取上

岗前、在岗期间及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必检项目费用。在现行《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规定的检查周期内，同种类危害因素的职业健康检查只可免去首次检查的费用。复查项目及

职业健康检查规定以外的项目的收费按《深圳市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向甲方收

取，以实际检查人数及项目计算。若职业健康检查免收费政策改变，则按最新政策执行收费。

（二）注册地不在深圳市的用人单位委托的职业健康检查，乙方按《深圳市非营利性医疗机

构医疗服务价格》向甲方收取检查费用，费用以实际检查人数及项目计算。

（三）若应收费检查项目物价标准变动，乙方在结账时应以书面形式告知甲方，自价格变动

之日起，收费按变动后的价格结算。

（四）检查费用原则上采取现场支付方式，特殊情况经甲乙双方协商后按以下方式结算：乙

方对甲方员工的检查工作结束后，进行费用结算。甲方应在收到乙方提交的费用核对资料后

5个工作日内完成费用确认工作；费用确认后由乙方开具正式缴费通知给甲方，甲方收到缴

费通知后须在 30日内一次性向乙方支付检查费用，乙方在收到检查费用后 15个工作日内将

医疗收据交给甲方。

乙方银行账户名称、账号及开户行：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行

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 4000024519200009875 中国工商银行深圳桂园支行

四、双方职责

（一）甲方职责

1.甲方负责按乙方要求提交职业健康检查所需的相关资料，包括：受检单位基本情况表、用

人单位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报告、用人单位职业健

康检查委托协议、受检人员名单等。

2.职业健康检查按甲方提供的受检人员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资料进行，甲方承担资料不实造

成的相关后果。甲方负责督促劳动者如实填写职业史、职业危害因素接触情况等信息，并采

取必要措施确保劳动者身份的真实性。

3.甲方于检查前按要求向乙方提供受检者电子版名单预约体检日期，内容包括：受检人员姓

名、性别、年龄、工种、接害工龄、工号、工作部门、身份证号、委托检查职业病危害因素、

检查种类等。

4.甲方保证职业健康检查资料用于保护劳动者健康的目的，保护劳动者隐私并保证其就业机

会的公正性。甲方负责将检查结果如实告知劳动者本人。

5.甲方列出受检人员接触的危害因素、检查种类、检查人数、项目及附属的受检人员名单等

内容并委托乙方为其进行职业健康检查，乙方仅针对甲方委托内容开展相关工作。若甲方存



在接触其他职业病危害因素或特殊作业工种的人员，仍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机构为其进行

职业健康检查。

6.甲方应根据乙方要求对复查（补检）工作进行追踪，如甲方未尽职导致员工因未及时复查

（补检）而造成不利后果的，乙方不承担法律责任。

7.甲方按本协议第三条约定向乙方支付健康检查费用。

（二）乙方职责

1.乙方告知甲方对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职工应做的职业健康检查项目及意义，并由甲方以合

适的方式告知受检人员。乙方负责组织相应专业技术人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

法》《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 188）、《放射工作人员健康要求及监护规范》（GBZ

98）、相关的职业病诊断标准等法律、标准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并保证其工作的独立性、公

正性，保证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及结论客观、真实，乙方专业人员负责接受受检人员的咨询、

解释检查结果。乙方应按《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实施办法》的要求

对开展项目进行备案。

2.乙方通知甲方领取检查结果报告，由甲方授权委托人或指定人员凭授权代表开具的报告领

取授权书到乙方领取。如甲方要求，乙方可以通过邮递等方式发放检查报告。双方及其工作

人员，不得向无关人员提供检查结果。甲方负责以适当方式将检查结果告知劳动者。乙方有

义务按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填报《有毒有害作业工人健康监护卡》等；乙方有权无偿将检查结

果资料用于科学研究，但对外公布或向无关第三方透露涉及甲方、受检人员身份信息时，须

取得甲方和受检人员双方同意。

3.甲方人员完成职业健康检查（包括复查、补检）后，甲方需及时告知乙方，乙方在接到甲

方通知后 30天内出具职业健康检查结果报告。

五、争端的解决

（一）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在执行本协议中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端。

如从协商开始二十八（28）天内仍不能解决，甲乙双方的任一方可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依

法提起诉讼。

（二）在诉讼期间，除正在进行诉讼的部分外，本协议的其他部分应继续执行。

六、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

生效，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甲方 乙方

授权代表签名： 授权代表签名：

（公章） （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